桃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自评绩效报告

为认真贯彻落实二十大报告精神，规范财政资金绩效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据桃江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桃财监〔2025〕53号）文件的要求，我单位认真组织开展了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现将自评情况报告如下：
 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桃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成立于2003年，2006年获批为省级经济开发区，2008年从东区迁入牛潭河，2014年获省级园区规划批复，规划面积调整至5.868平方公里，同年7月纳入湖南省省级以上产业园区名录（湘政办函〔2014〕66号）。2016年11月，园区获得省编办批准升格为副处级单位，设置副处级岗位2个，园区的政治地位得到了进一步提升，2023年12月园区由湖南桃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更名为桃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进一步加强园区管理，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经工委、管委会研究，园区内设各局设置为：办公室、纪检监察室、经济合作局、社会事务管理局、产业发展局、开发建设局、征地拆迁安置事务局、企业服务中心；外派机构设置为：桃江高新区财政所、桃江县自然资源局桃江高新区分局、桃江县食品药品工商质量监管局桃江高新区监管所、桃江县公安局牛潭河派出所、桃江县司法局高新司法所。根据桃编办发〔2024〕40号文件精神，桃江灰山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撤并至本单位，2024年末在编人数65人。
机构主要职能为：
1.负责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关于经开区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决策部署。
2.负责研究拟订和组织实施桃江经开区重大发展战略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
3.按照桃江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要求，负责拟订、管理和组织实施桃江经开区发展规划、产业布局、产业政策、项目准入标准、建设项目等重要事项。 
4.负责桃江经开区开放型经济、招商引资和对外工作;审核和批准管理范围内的外资和内资项目；指导和协调招商引资、对外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 
5.负责桃江经开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根据权限依法承担有关行政审批工作，履行行政审批服务职责。负责构建桃江经开区创新创业服务体系，协助企业做好人才引进和服务工作。 
6.负责桃江经开区的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管理服务，开展有关科技创新和高新技术产业政策研究，构建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指导区内企业建立现代化企业制度，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国际化。
7.负责桃江经开区党的建设和“两新”组织党建工作。
8.根据有关要求和职责分工,承担桃江经开区综合管理统计、信息、安全生产监督、生态环境保护、财政收支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园区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重大项目建设管理相关工作。  
9.承办市委、市政府和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使用方向和主要内容、涉及范围等
2024年度支出52318.07万元，基本支出801.45万元，其中人员经费754.63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及福利支出、征拆补偿支出；公用经费46.82万元，主要用于商品和服务支出。项目支出51516.62万元，主要用于园区基础设施建设、园区专项债券。
（三）绩效目标设立情况，主要包括部门中长期绩效目标和年度绩效目标
县域经济看园区，园区是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主阵地。园区以“跳起来摘桃子”的决心的魄力，主动作为，自我加压，不断寻求新的突破。2024年，园区重点工作目标有：实现税收入库4.28亿元；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0.22亿元；完成新开工项目14个、新投产项目10个；新引进项目20个，其中亿元以上项目5个；完成立项争资2100万元。
[bookmark: _GoBack]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分析
（一）基本支出
基本支出801.45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754.63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46.82万元。主要含人员工资及福利支出、征拆补偿支出、办公费、水电费、差旅费、会议费、办公设备购置费等机关运行经费，是为保障单位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024年三公经费支出为4.3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0.0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0.0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0.00万元，公务接待费4.3万元。
（二）项目支出
项目支出51516.62万元，是单位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其中：园区各项考核奖励615.33万元、竹乡公司隐性债务化解及专项债资金39933.63万元、2023年体制结算资金9950万元、2023年第四批先进制造业高地建设专项资金200万元、“135”工程升级版扫尾批标准厂房项目奖补710万元等。
在资金使用管理方面我园区严格按照财政相关规定及行政单位会计制度规定和财政下达资金的使用范围管理和使用项目经费，做到专款专用，确保资金支出的真实性、安全性、合理性。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2024年经开区建立了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严格遵循专款专用、独立核算的管理原则。专项项目的申报严格按照财政资金管理的要求进行，专项项目资金财政拨款到位后及时进行了项目开展和资金投入。目前对专项资金的管理按照项目支出涉及的经济科目规定，根据财务管理办法的相关制度执行。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桃江高新区根据《2024年益阳市“五好”园区创建考核评价办法》和桃江县委、县政府的安排部署，咬定目标不放松，撸起袖子加油干，以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精神动力，全力完成各项考核指标。
1.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2023年，园区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态势总体保持平稳。全年预计完成规模工业总产值182.94亿元，同比增长0.21%；预计完成规模工业增加值41.42亿元，同比增长0.89%；预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5.44亿元，同比增长10.63%。其中工业固投30.22亿元，同比增长13.21%；预计完成线上零售额8148.5万元。完成立项争资2200.15万元。1-12月，已实现入库税收4.28亿元。
2.招商引资有序推进
围绕“一主一特一新兴”产业布局，充分挖掘招商信息资源，积极开展产业链招商、集群招商，截至10月新引进项目20个，其中园区自主招商引进项目10个，亿元以上项目5个、5000万元以上项目5个、其中三类500强项目1个（为五凌电力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新能源综合开发利用项目），累计合同引资总额14.078亿元。引进市域外境内资金22亿元。新增外贸实绩企业3家，完成外贸1.6536亿元，引进外资11万美元。
3.项目建设蹄疾步稳
产业项目建设情况：口味王五期项目已基本完成建设并交付厂房；植之源10万吨竹纤维（粉）建设项目、新兴管件二期、LCD/LCM模块显示屏研发生产、竹粉基生物降解材料成品生产和鲜竹沥提取、波恩贝二期、汽车配件生产、电子变压器、滤波器生产、光疗健康产品研发生产、光学薄膜涂布生产等项目都已建成投产。基础设施建设情况：标厂六期工程已基本完成临时建设等施工前期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桩基础工程；马迹塘笋竹产业园二期工程项目已完成土地征拆工作，预计2024年春节前完成土石方工程及场地平整；马迹塘笋竹产业园配套基础设施工程项目已完成电力、污水排放工程，供水项目预计在12月底前完成施工招投标，并启动建设；标厂七期工程为桃江高新区锋源科技、麓上住工两家企业扩产定制厂房，正与入驻企业洽谈项目投资协议，计划在2024年6月底前完成项目立项、初步设计、招投标等前期工作，正式动工建设；月明洲110KV变电站已建成并开始运营。
4.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行政审批效能不断加快。创新实施“减审批、并环节、优流程、缩时限、强服务、重事后”等举措，有效整合审批资源，优化再造审批流程，大幅压缩工业投资项目审批时长50%以上。“放管服”改革不断深入。推动《桃江县创建“零收费园区”实施方案方案》文件出台，通过“全免一批”“奖补一批”“购买一批”的方式，2024年，已有竹材科技四期、壹鑫光学等5个项目真正享受政策红利，实现了园区工业用地项目报建阶段的县级政府性基金、行政事业性和服务性收费清零。助企纾困成效显著。协助园区17个企业获得县创业贴息贷款，贷款金额近5000万元，有力解决园区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解决企业职工子女就学问题17人次，解决企业发展后顾之忧。提供帮办代办服务286次，极大提升园区营商氛围。
5.要素支撑不断加强
不断加强土地保障。清理“僵尸企业”5家，腾空厂房面积25751平方米，预计全年新建标准化厂房70000平米。年内拟处置批而未供土地51.15亩，低效闲置土地262.8亩，报批土地250亩，预计供地162亩，完成“三地”整改313亩。有效开展资金筹措。通过展期、调整贷款期限等多种方式，现已实际到位资金12.96亿元，完成年度25亿元任务的56.08%。积极实施筑巢引凤。与县人社局联合打造桃江首个人力资源市场，将人才招聘常态化，每月8日、18日、28日开展“逢8”招聘，优先为园区企业提供展位，缓解了园区企业用工难题。
6.风险防范不断夯实
债务化解扎实推进。截至目前，累计化解隐性债务1.11亿元，已完成全年任务的103.3%。有力化解矛盾纠纷。妥善处理辖区群众各类信访问题47件，有效解决罗家潭村、半稼洲社区征拆历史问题。坚守安全生产底线，全年未发生重大安全生产事故。牢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完成园区环境影响跟踪与环境管理年度报告评估。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园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出的监督管理，规范支出预算执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科学合理编制年度预算，切实发挥财政资金资源配置作用，逐步建立以科学理财为基础，以精细化管理为手段，以评价结果为导向，以实施过程为监管对象的预算管理体系，建立科学工作管理机制，有效提高资金管理和使用效率，促进园区事业发展。
（二）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根据桃江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桃财监〔2025〕53号）文件的要求，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对照自评方案进行研究布署，班子成员及各局室全程参与，按照自评方案的要求，对照各实施项目的内容逐条逐项自评，及时发现问题，查找原因，纠正偏差，为下一步工作夯实基础。绩效评价工作主要如下：
1.核实数据。对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数据的准确性、真实性进行核实，将2023年度和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情况进行比较分析。
2.查阅资料。查阅2024年度预算安排、预算追加、资金管理、经费支出、资产管理等相关文件资料和财务凭证。
3.实地查看。现场查看实物资产等。
4.发放调查问卷。对部门履行职责情况的公众满意度进行调查。
5.归纳汇总。对提供的材料及自评报告，结合现场评价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汇总。
6.评价组对各项评价指标进行分析讨论。
7.形成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2024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测算，本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得分是：产出指标为50分，效益指标为38分，满意度指标10分，总98分。
6、 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单位在编制部门年度预算时，虽然是根据本单位职能职责和年度工作计划进行的，但在部门预算执行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如：在部门整体支出的资金安排和使用上仍有不可预见性，一些无法预计和列入年初预算的项目支出，需要在年度中间进行预算追加和调整。
2.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重要性认识有待进一步提高，绩效评价制度建设和规范化管理还有待加强。
3.根据新政府会计制度改革的要求，要进一步强化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的评价机制，牢固强化行政成本控制意识。
七、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
1.细化预算编制工作，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做好预算的编制，进一步加强各局室的预算管理意识；全面编制预算项目，优先保障固定的、相对刚性的费用支出项目，尽量压缩变动的、有控制空间的费用项目，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可控性。
2.加强对绩效评价学习，积极组织财务人员参加财政局等业务部门组织的培训，提升对绩效评价工作认知；强化内部预算支出管理，完善绩效评价制度建设。
3.建立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及内部控制制度，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财政支出改革的特点，不断更新管理思路，在规范财政收支和控制经费增长上，创新管理手段，用新思路、新方法，改进完善财务管理方法。严格财务审核，在费用报账支付时，按照预算规定的费用项目和用途进行资金审核、列报支付、财务核算，杜绝超支现象的发生。
4.按照财政支出绩效管理的要求，建立科学的财政资金效益考评体系，牢固树立行政成本意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水平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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